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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投资连结保

险投资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公司承诺遵循有关监管规定，以诚实信用、谨慎稳健的原则进行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

户的投资。 

本信息公告所披露数据仅代表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保人注意投

资风险，并仔细阅读相关保险条款和产品说明书。 

本信息公告报告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2 
 

一、基本信息 

自 2014 年 3 月起，本公司通过电子商务渠道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国华华瑞 1

号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A 款。公司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设立了国华灵活型投资账户，

该账户依照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和国华华瑞 1号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A 款有关条款，

并经中国保监会审批后设立。 

上述投资账户采取专业化的资金运作管理方式，投资管理与投资组合均符合中国保

监会相关规定和保单条款的有关内容。 

1、账户设立时间：2014 年 4 月 1 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投资结构较为灵活，可依据对于市场的判断，在不同大类资产间进行较大的持仓

调整，本账户呈现风险与收益匹配的特点，总体风险适中，适合具有长期投资理财需求、中

等风险偏好及以上的投资者。 

  3、主要投资工具及投资策略： 

本投资账户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流动性资产和金融产品，其中，固定收益类资产包

括各种债券、回购、银行协议存款、债券型基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其中各种债券

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和公司债等；流动性

资产包括现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活期存款、银行通知存款、剩余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政府

债券和准政府债券等；金融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托公司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和不动产投资计划等。本投资账户不投资于权益类资产。 

本账户较为均衡的投资于固定收益资产和金融产品，以获取比较稳健的账户资产增长机

会。账户管理人结合对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研究预测与对证券市场趋势的研究

判断，动态调整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适时操作，控制风险，保持账户平稳增值，争取各市

场上超额收益的机会。 

  4、投资组合限制： 

流动性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30%；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80%；金融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其它金融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95%。 

  5、主要投资风险： 

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管理操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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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情况概览 

单位：元 

资产评估日 国华灵活型投资账户卖出价格 

2014-4-01 1.00019693 

2014-6-30 1.01789550 

2014-9-30 1.03596787 

2014-12-31 1.05394936 

2015-3-31 1.07145245 

2015-6-30 1.09576095 

2015-9-30 1.10250504 

2015-12-31 1.10386359 

2016-3-31 1.10638786 

2016-6-30 1.10955726 

2016-9-30 1.11269932 

2016-12-31 1.11506248 

    国华灵活型投资账户的买入价等于卖出价。 

期间 净值增长率（年化） 

2014-06 7.10% 

2014-09 7.04% 

2014-12 6.89% 

2015-03 6.74% 

2015-06 9.10% 

2015-09 2.44% 

2015-12 0.49% 

2016-03 0.92% 

2016-06 1.15% 

2016-09 1.12% 

2016-12 0.84% 

*净值增长率（年化）＝（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持有天数*365*100% 

*2014 年 6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4 月 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

价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 9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

价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4 年 12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

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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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

出价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5 年 6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

价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5 年 9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

价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5 年 12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

出价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6 年 3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

出价为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6 年 6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

价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6 年 9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出

价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2016 年 12 月：上期期末卖出价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本期期末卖

出价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图 1：灵活型投资账户单位净值变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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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华灵活型投资账户资产总额 362,407.23 元，负债 42,264.01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 320,143.22 元。账户已实现累计收益 15,637,349.73 元，其中

利息收入 15,215,932.09 元，红利收入 421,417.64 元。本年度经营收入 8,862.56 元,其中利息

收入 257.41 元，红利收入 8,605.15 元。本年度经营支出 5,647.27 元，其中账户资产管理费

支出 5,149.17 元，其他支出 498.10 元。本年度已实现净收益 3,215.29 元。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根据保单条款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按照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比例收取资产管理费，

在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则和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进行调

整，但该比例最高不超过 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本账户资产管理费为

5,149.17 元。 

 

五、投资组合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账户资产配置情况如下：流动性资产 362,368.30 元。 

 

六、估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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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以下称“估值日”），按如下原则进行

估值： 

（一）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上市权益类资产 

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以下称“估值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1.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平均价或收盘价，下同）估

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2.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

成本估值； 

3.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公司应根据具

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上市权益类资产的分类和定义遵照中国保监会资金运

用相关监管规定。 

（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 

由于以上资产不存在公开交易市场，采用账面价值估值，即按照资产的初始投资成本

确认账面价值。利息在持有期内于估值日按合同约定的预定收益率计提，对于已到付息日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按照应收利息扣除已计提利息收入的差额，在付息日确认投资收益。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的分类和定义遵照中国保监

会资金运用的相关监管规定。 

（三）定向增发股票 

定向增发股票的估值方法如下：有公开市场的定向增发股票，在估值日当天，如公开

市场的公允价值低于定向增发的初始取得成本，按公允价值估值。如公允价值高于定向增

发的初始取得成本，估值价值为：初始成本价＋（公允价值－初始成本价）×起始锁定日

到估值日的期间占总锁定期的比例。无公开市场的定向增发，在估值日按账面价值估值。 

 

七、托管银行变更 

本账户由中国农业银行托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托管银行未发生变更。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3 日 


